关于《湖里区实施质量提升和标准化战略奖励办法(送审稿）》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推进质量强区工作，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和标准化水平，提升企业综合质量管理水平和竞争力，依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厦门市质量奖管理办法的通知》（厦府规〔2025〕11号）、《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厦门市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厦市监规〔2025〕6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修改

制定《湖里区实施质量提升和标准化战略奖励办法》。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情况

2020年以来，厦门市海沧区、翔安区、同安区均在市级标准化奖励基础上相继出台区级“标准化战略奖励”政策。湖里区于2021年出台了《湖里区实施质量提升和标准化战略奖励办法》（厦湖府办规〔2021〕1号），奖励对象为在湖里区依法设立的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2021年1月-2025年10月，全区共有119家企业的195个质量品牌及标准化项目获得奖励资金2520.94万元，企业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的内生动力得到持续激发。
二、起草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

（一）必要性
1. 衔接政策空白的迫切需要：2025年12月31日，湖里区出台的《湖里区实施质量提升和标准化战略奖励办法》（厦湖府办规〔2021〕1号）到期，且原办法的主要根据《厦门市质量奖管理办法》（厦府规〔2020〕12号）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进一步实施标准化战略的意见》（厦府办规〔2020〕15号）业已修订和废止，亟需出台新办法填补政策空白，确保奖励工作连续稳定。

2.响应上级改革要求的必然举措：国家层面修订出台《企业标准化促进办法》，于2024年1月1日正式施行，对企业标准化工作提出“创新驱动，质量提升”的新要求。厦门市也先后印发了《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厦门市质量奖管理办法的通知》（厦府规〔2025〕11号）和《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厦门市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厦市监规〔2025〕6号）等文件，湖里区需据此调整优化奖励政策，确保与国家、市级部署同频同步。

3.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支撑：标准化是提升产品质量、促进技术创新、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抓手，能通过规范生产流程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为产业升级提供基础支撑。当前湖里区正处于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亟需通过精准奖励政策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引导企业对标先进标准，以质量升级和标准创新赋能区域经济发展。
（二）可操作性

1. 已有成熟经验借鉴：全国及厦门市其他区的区域政策为我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且我区已于2021年出台了《湖里区实施质量提升和标准化战略奖励办法》（厦湖府办规〔2021〕1号），基础较为扎实，政策设计难度较低。

2. 申报流程规范明确：设置“企业申报-街道初审-联合复审-政府终审-资金拨付”全流程规范，明确各环节责任主体，确保流程可追溯、可监督。

3. 审核依据客观可查：奖励认定以官方文件为核心依据，如政府质量奖以各级政府表彰文件为准，标准制修订奖励以标准发布公告为依据，相关材料均可通过政府管网、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等渠道核验，减少自由裁量空间。

4. 资金保障机制健全：明确奖励资金是区政府为推动质量强区工作而设立的专项资金，由区级财政预算统筹安排，确保预算足额保障。
三、起草过程和起草依据

（一）起草过程

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厦门市质量奖管理办法的通知》（厦府规〔2025〕11号）、《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厦门市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厦市监规〔2025〕6号）的精神，收集研究厦门市其他各区相关政策文件，学习先进经验和成熟做法，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确定政策框架和主要内容。在充分调研和借鉴的基础上，决定在原《办法》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并征求了相关职能部门意见。

（二）起草依据
1. 国家层面：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企业标准化促进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关于质量提升和标准化战略的相关规定。

2. 地方层面：依据《厦门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厦门市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实施意见》《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厦门市质量奖管理办法的通知》（厦府规〔2025〕11号）和《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厦门市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厦市监规〔2025〕6号）关于质量提升和标准化战略的总体部署和要求，以及厦门市各区已出台的相关奖励政策中的可借鉴内容。

3. 实际需求：结合湖里区企业质量提升和标准化战略工作的实际情况，确保政策符合本地实际。

四、重点条文解读

（一）优化奖励体系

《办法》去掉对标达标奖励，保留“质量提升贡献奖励”和“标准化战略奖励”两大类别，确保奖励方向精准聚焦。

（二）细化奖励标准

质量奖励方面，保持与原《办法》一致。标准化奖励方面，鉴于此前奖励标准计算复杂、实际操作存在困难的情况，《办法》在设定奖励标准时，一方面借鉴了市级的经验，一方面考虑湖里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排名优先、按项奖励等更为科学合理的奖励标准，方便实际操作。

（三）明确实施期限

规定《办法》自2026年1月1日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与市级政策周期保持衔接，保障政策稳定性。
五、发文形式

以区政府规范性文件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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